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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指導老師
聘書頒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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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研究類社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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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學藝類社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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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康樂類社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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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服務類社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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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體育類社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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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聯誼類類社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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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外組工作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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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采憶 老師
• 學藝類

• 服務類

• 體育類

【課外活動組成員介紹】

请插入图片
綜理及規劃本組各項業務

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執行秘書



何守中 老師

• 學生會

蘇祐申 老師
• 康樂類

• 畢業生聯合會

陳采憶 老師
• 學藝類

• 服務類

• 體育類

翁翊嘉 老師
• 學生議會

请插入图片

请插入图片

请插入图片

请插入图片

【各類群輔導老師】

張苡安 老師
• 研究類

• 系學會

请插入图片



【 113-2學生組織及社團異動】
➢ 停權社團(113-1學生組織及社團評鑑成績不及格)

A19 音樂遊戲研究社 B04 飾品加工社 B06 漫畫社

B09黏土造型社 B11 攝影社 B18 運動轉播社

C04 古典音樂社 C13 管樂社 E05 排球社

E10 桌球社 E12 瑜珈社 E13 撞球社

E18 棒球社 停權處分內容：

➢減少活動補助申請

➢連續兩學期評鑑成績不及格，停止使
用社團辦公室權利

➢一學期評鑑不及格，列為觀察社團

➢列入「加強輔導社團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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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社團課注意事項】
➢ 社團教室公告：

路徑→課外組網頁→其他連結，務必先行勘查確認，若
有問題請至課外組找采憶老師洽詢。

➢ 社團紀錄簿請確實填寫，於社課結束後請指導老師簽名
(內容及缺況單都需填寫)。

➢ 社團紀錄簿每次翻開請檢查上一次是否有需要補填寫部
分，並於社課結束後隔日早上9:00前繳回課外組辦公室
外社團信箱。

https://club-stud.tut.edu.tw/var/file/38/1038/img/64569722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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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社團點名/銷假注意事項】

➢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第六條，學生缺曠情形公布

於學校學生資訊網。如有錯誤，須於當次上課日

後，2週內申請更正。

➢請務必告知社團同學於社團課隔週至學校學生資

訊網確認是否有社團缺曠課。

➢如需更正社團缺曠，請社長或社團幹部至課外組

領取社團銷假申請表，簽名後送課外組祐申老師

辦理。



【社團紀錄簿 注意事項】

請社長與指導老師於社團紀

錄簿上簽名欄“親筆簽名”，
請勿蓋章！！

務必於社課後隔日09:00前
擲入社團鐵櫃信箱，超過繳
交時間之社團，視為遲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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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社團點名注意事項】
➢ 社團第一次社課前，會將社團點名單附於社團紀錄簿

裡，請社團記得社課前，至社團信箱領取。

➢ 請依社團點名單做點名紀錄。

➢ 課外組將彙整缺曠紀錄，並提供七技1-3年級缺曠名

單予生輔組登記。

部分社團這裡也可能有名單喔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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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汽車停車申請 注意事項】
➢多功能展演中前停車場， 以車牌辨識系統進入 。需經

登記後，方能入內停放。

➢收費標準：每次20元(時間06:00-23:00)

➢收費方式：每次出場前需至繳費機以現金繳費，並於 15 

分鐘內完成出場，未於時間內出場，將重新計算收費。

➢若有需器材教具搬運，可請警衛開啟第二校門進入校區，

器材教具完成後，須將車子開至多功能展演中心停車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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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社團指導老師社群】

LINE社群連結:https://reurl.cc/o5ZRlg

請各位老師務必加入本社群，以利資訊傳達

https://reurl.cc/o5ZRlg
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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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與處理】

•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，學生社團課程在進行、規劃、辦理相關

活動時，應以教育學習目的為優先考量規劃，內容應維護學生學習

權、受教權、身體自主權、人格發展權及人身安全，避免性別偏見

或性別歧視，並尊重個人意願與想法。

• 如發現或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(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)時，

請務必立即通報校內師長或校安中心教官，由師長進一步通報處理。

• 學務處生輔組(校安中心)24小時專線：06-2539580

•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：06-2532106#3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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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與處理】

• 為維護您與學生之權益，老師指導學生或與學生互動時，請留意以

下重要事項：

一、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之定義，教師：指專

任教師、兼任教師、代理教師、代課教師、教官、運用於協助教學

之志願服務人員、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、實習場域之實習

指導人員及其他執行教學或研究之人員。故學校社團指導老師，亦

屬規範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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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與處理】

二、請務必恪遵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3條第1項第3款第4目之規定內容，

教師於上、下課期間與學生互動時請保持適宜之授課關係與人我距離、謹

言慎行；切勿與未成年學生發展親密關係，或利用不對等之權勢關係，於

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，

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

三、校長或教職員工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專業倫理之虞，應主動迴

避及陳報學校或學校主管機關處理。

四、如知悉學生疑似發生性別事件(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)時，應於24小

時內通報本校生輔組(校安中心)，避免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2條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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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與處理】

五、教育部「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

防治指引」如附件。

學務處生輔組(校安中心)24小時專線：06-2539580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：06-2532106#304
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關心您



活動宣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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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帶動中小學服務活動】

◆

◆

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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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4年暑假社會服務營隊-校外補助1】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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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4年暑假社會服務營隊-校外補助2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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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4年暑假社會服務營隊-校外補助3】

http://www.winfoundry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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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4年暑假社會服務營隊-校外補助4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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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4年暑假社會服務營隊-校外補助5】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u/0/d/11y4lbT3LLsTzspaYVBTQBoxlitaOq96h/mobilebasic


意見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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